附件2

湖里区社会工作人才引育实施办法起草说明

为深入实施“智汇湖里”人才强区战略，进一步完善社会工作人才保障体系，为社会工作人才在湖里创新创业和工作生活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区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执行效果进行调研评估，并开展修订工作，研拟了《湖里区社会工作人才引育实施办法（送审稿）》。政策修订内容具体如下：
一、新增条款2章2条
第八条：高层次社会工作人才管理服务期限。明确高层次社会工作人才管理服务期为5年。
第十一条：领军型社会工作人才评选条件。一是《厦门市社会工作人才项目实施办法》对社会工作人才的条件进行修订，参照厦门市社会工作C类人才的条件，新增区领军型社会工作人才条件：“作为主要负责人主持不少于1个区级及以上围绕湖里区社会工作相关情况的教学或研究项目，或者组织实施过一个及以上有重要影响的在湖里区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或案例获区级及以上表彰。”二是新增领军型社会工作人才评选年限要求“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及以上”。
第五章：人才培育发展。目前全国部分地市已率先组建高级社会工作师工作室，探索发挥社会工作名师在人才培育发展方面的带头作用，如深圳市龙岗区设立“社工人才工作室”，一次性给予5万元开办经费，运营周期3年内给予10-50万元不等的资助。广州市高级社会工作师工作室探索以项目制形式，推动高级社工师从专业实践向机制创新转型，培育高层次社会工作人才。借鉴上述经验，新增第五章“人才培育发展”。一是搭建高级社会工作师工作室、开展社会工作人才梯队建设、推动社会工作实务与研究融合等举措。二是通过工作室培养更多的人才，使之在厦门市社会工作人才评选中更具优势。三是通过工作室的示范引领，带动全区社会工作服务水平提升，助力构建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体系。拟在制定配套申报指南时，对具体申报条件和程序进一步细化。
第六章：人才考核管理。一是明确社会工作人才在管理期内，应当履行的职责和工作任务，提升人才使用效能，二是强化对社会工作人才的动态管理，确保其在管理期内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三是明确社会工作人才退出机制，确保人才政策的严肃性与实效性。
二、优化条款5条
第五条：新引进并认定的高层次社会工作人才基本条件。一是将原条款中的证书条件由“全国中级社会工作师以上职业水平证书”优化为“全国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二是将学历要求优化为“社会工作硕士（含）以上学历及学位”。三是规定新引进高层次社会工作人才时间为2025年1月1日后。
第七条：高层次社会工作人才政策待遇。将原享受每年5万元政府薪酬补贴优化为在管理期内，每年给予薪酬补贴5万元。
第九条：领军型社会工作人才选拔对象。参照《厦门市社会工作人才项目实施办法》，人才评选范围由“在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从事专职社会工作服务的社会工作者”优化为“在湖里区从事社会工作实务、教学、研究，或作为湖里区基层社区工作者推动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取得突出成绩，且参选当年仍在岗。”
第十一条：领军型社会工作人才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一是将“高级社会工作师、中级社会工作师从事专职社会工作服务满5年”优化为“取得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1年及以上；取得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5年及以上”。二是将“在湖里区连续从事专职社会工作服务满3至5年”统一优化为“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在湖里区连续从事专职社会工作服务满7年”。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三条：领军型社会工作人才政策待遇。一是参照市级做法修改了奖励金发放方式，由原分25个月发放优化为按40%、30%、30%的比例分3年发放至人才个人。二是《厦门市社会工作人才项目实施办法》，厦门市社会工作人才奖励金由5万元提高至最高30万元，参照市级做法，将我区领军型社会工作人才奖励金由4万元提高至5万元。
三、保留条款1章
保留资深型社会工作人才政策，规范个别文字表述。
四、删除条款1条
删除领军型社会工作人才条件中“助理社会工作师从事专职社会工作服务7年，且在湖里区从事专职社会工作服务满5年”，提高领军型社会工作人才评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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